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简介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正式成立于1990年4月，由山东省建材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及相关社会团体自愿结成的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形式限制的地方性行业组织，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的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建材行业的发展。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遵循会员单位团结协作、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致力于我省建材行业的繁荣与进步。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业务主管单位为山东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社团管理登记机关为山东省民政厅。同时接受中国建材联合会的业务指导。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的业务范围：

1、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围绕行业与企业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反映会员诉求，协调会员关系，组织制定行规行约，协调建材同行业价格争议，规范建材企业行为，建立行业自律机制，维护建材企业合法权益。

3、接受省政府有关部门授权或委托，参与制定建材行业规划，对建材行业内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和开发项目进行前期论证。

4、组织开展建材行业基础资料及有关信息的调查、收集、分析，协助政府部门发布行业信息、进行行业统计，参与制定并协助组织实施行业标准，组织行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5、加强与国内外同行业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参与协调经济纠纷。组织国内外展销会、展览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6、开展各项咨询服务工作，为建材企业提供经济技术情报、市场信息、项目咨询评估、先进管理经验、发展战略与策略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7、加强培训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为建材企业培训各类人才，为建材行业发展提供技术与技能支持。

8、承担政府部门委托办理的其他任务。

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下设十个分会及一个专业委员会：

1、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水泥及矿渣粉分会；
2、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分会；
3、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玻璃分会；
4、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分会；
5、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建筑卫生陶瓷分会；
6、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化学建材分会；

7、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外加剂分会；
8、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墙体与保温材料分会；
9、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非金属矿山及砂石骨料分会；
10、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建材装备分会；

11山东省建材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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